
New York City Housing Authority  

纽约市房屋局 

 
信托投票程序 

 

1. 定义 

(a) 区域理事会成员是指根据全市居民协会主席理事会章程设立的被认可区域居民

协会的主席、第一副主席、第二副主席、秘书、财务主管和第一纠察员。  

(b) 合资格选民是指根据这些程序进行投票的公共房屋住宅区的年满 18 岁或以上的

居民，并且是 (i) 户主或 (ii) 获得 NYCHA 书面许可永久居住的人士； 由户主、

联名户主 (在共同租赁的情况下) 和其他获得永久许可的居民组成，也称为“家

庭成员”。  

(c) 家庭户主是指在根据这些程序进行投票的公共房屋住宅区中签署住房单位租约

的个人或群体 (在共同租赁的情况下)，也称为纽约市公共房屋维护信托法案的

“在册租户” 。  

(d) 投票通知是指 NYCHA 在投票期开始至少 100 天之前向住宅区居民发出关于根

据这些程序规划投票活动的正式通知。  

(e) NYCHA 是指纽约市房屋局。  

(f) 居民理事会是指根据联邦法规第 24 篇第 964.115 节或任何后续法规建立和批准

的住宅区居民协会。  

(g) 信托是指纽约市公共房屋维护信托。  

(h) 选票管理员是指参与监督和证明根据这些程序进行的投票的第三方机构。  

(i) 投票方法是指合资格选民可使用的三种投票方式: 现场，邮寄或网上投票。  

(j) 投票期是指合资格选民可投票的时间。  

(k) 适用于搬迁居民: 

(1) 所定义的术语合资格选民和家庭户主还应包括，如适用，在收到根据程序

规定的发送的投票通知和投票活动进行期间因 NYCHA 的搬迁计划未在住

宅区居住且有返迁住宅区的权利的居民。 

2. 居民领袖参与 

(a) NYCHA 应制定适合住宅区的选民需求的推广计划。 

(b) NYCHA 应邀请住宅区居民理事会，或在未成立居民理事会的情况下则邀请当

地区域理事会成员，商讨并修改选民推广计划拟案。 

(c) NYCHA 应在讨论会议上，简单介绍投票选项，以及考虑与住宅区居民的最有

效联络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1) 计划举办现场和网络居民会议的次数、时间和地点，以讨论投票选项，以

及在会议上讨论和报告的内容； 

(2) 计划举办信息摊位活动的次数、时间和地点； 

(3) 确保在住宅区有效张贴公告的策略，包括张贴位置以及识别和重新张贴已

移除公告的流程； 

(4) 征集有关 NYCHA 计划向居民传达信息的反馈意见和建议，确保传达信息

的清晰，全面和有效性； 

(5) 为住宅区居民安排专责投票事宜的联络人；  

(6) 社区组织支援选民推广和参与活动的各种方式； 

(7) 考虑聘用监票员；以及 

(8) 邮件，传单和电子通讯。 

(d) NYCHA 将寻求获得认可的居民理事会的帮助，或在没有成立居民理事会的情

况下则寻求当地区域理事会成员的帮助，在计划投票之前与居民进行接触。 

(e) NYCHA 应在根据下文第 3 节在提供投票通知之前和在根据下文第 4 节开始进

行选民推广工作之前完成制定选民推广计划。 

3. 投票通知 

(a) 在投票期开始至少 100 天之前，NYCHA 应通过 NYCHA 所存档的电话号码、

邮寄地址和电邮地址联系信息向住宅区的居民发送投票通知。 

(b) NYCHA 还应在投票期开始至少 100 天之前在住宅区显眼位置和 NYCHA 网站

上公布投票通知。 

(c) 投票通知应包含信息如下: 

(1) 投票目的说明； 

(2) 选票上的选项； 

(3) 计划的推广会议的日期、时间和地点，NYCHA 将在会议上提供有关选项

的信息以及居民可提出问题和意见的平台； 

(4) NYCHA 提供有关选项的信息的专题网页地址； 

(5) 居民可在投票前向 NYCHA 提出问题的联系信息； 

(6) 关于人们提交书面意见的方式和截止日期的信息； 

(7) 可提供的投票方法；  

(8) 适用于各个投票方法的投票期； 

(9) 关于合资格选民可在各个投票期递送选票的方式，包括投票地点和时间，

以及合资格选民须提供证件的信息； 

(10) 关于人们可提出合理便利措施申请，以参加计划的选民活动和投递选票的

信息； 以及 

(11) 选票提供的语言翻译版本以及关于居民可索取选票其它语言版本或语言服

务协助参与投票程序的信息。 

4. 选民推广 

(a) 根据上述第 3 节规定发送投票通知后，并在投票期开始前至少 100 天，NYCHA

应展开根据上述第 2 节制定的选民推广计划。 

(b) NYCHA 应准备推广宣传材料，以帮助合资格选民做出独立、知情的选择。  材

料上提供的信息应包括但不限于: 



(1) 向合资格选民提供每个选项的说明。  每个选项的信息应包括但不限于: 

(i) 每个选项的居民权利对比，包括但不限于租金釐定，租赁继承权和临

时搬迁权； 

(ii) 如何进行项目规划，承建商/合作伙伴签约，设计和施工潜在方案的

概述； 

(iii) 施工期间 NYCHA，居民和其它实体的各自职责说明； 

(iv) 对现有基建工程的任何影响； 以及 

(v) 未来的管理架构。 

(2) 实体需求评估报告说明住宅区的基建需求； 

(3) 每个选项解决住宅区需求的适用的集资方案的信息； 

(4) 每个选项的施工标准说明； 

(5) 合资格选民投票时使用的选票样本； 以及 

(6) 投票的进行和点票过程说明，包括选票管理员的职责以及投票结果被视为

有效所需的最低投票率，如下文第 6(b) 小节所述。 

(c) NYCHA 应通过以下方式向合资格选民提供上文第 4(b) 小节中描述的信息: 

(1) 向住宅区的每个家庭分发资料手册； 

(2) 在 NYCHA 网站创建专题网页； 

(3) 根据 NYCHA 档案记录，向住宅区的所有居民发送电邮； 

(4) 印刷材料张贴在住宅区的显眼位置，并在物业管理办公室备有文件可供索

取； 

(5) 受住宅区的布局限制，NYCHA 工作人员在现场尽可能设立信息摊位； 以

及 

(6) 与住宅区居民进行至少四次会议。 

(i) 每场会议重点讨论其中至少一个选项，并安排其中至少一场会议讨论

所有选项。 

(ii) NYCHA 将安排在正常办公时间内和正常办公时间外举办会议。 

(iii) 至少一场会议将在住宅区现场进行，或在无法提供场地的情况下，选

在住宅区邻近区域举行会议。 

(iv) 至少一场会议将与线上举办。 

5. 进行投票 

(a) NYCHA 应通过第三方选票管理员进行和监督投票。选票管理员应就 NYCHA

如何有效提高选民参加和参与投票的策略提出建议。 

(b) 选票管理员应按以下标准选出: 

(1) 展现在制定政策和协议以确保投票诚信方面的独立专业知识； 

(2) 管理安全、准确和透明的选举的记录； 

(3) 支持电子和无障碍投票方法所需的技术专业知识和能力； 以及 

(4) 在选票认证之前调查涉嫌违规行为的技术专业知识和能力。 

(c) 三种投票方式分别为现场，邮寄或网上投票，合资格选民可选择其中一种方式

投票。 



(d) 合资格选民可从至少三个选项中选择其中一项，分别是参加信托，「永久合理

租金之共同承诺」(PACT)计划，或拒绝参加信托和 PACT 并继续参加第 9 章公

共房屋计划)。 

(e) 投票期应至少持续 30 天。 

(f) 在最开始的 25 天里，投票方式应仅限于网上和邮寄。 

(g) 在最后的 5 天里，投票方式应开放至现场，网上和邮寄。 

(1) 在投票期的最后一天前（邮寄日期以邮戳为准）寄出的邮寄选票将被接受。  

在投票期过后（以邮戳为准）寄出的邮寄选票将不予计票。 

(h) 选票: 

(1) 选票应注明投票选项并将提供每个选项的简短说明。 

(2) 选票将采用简单设计，简明用语并翻译至下文第 7 节所述的语言。 

(3)  

6. 点票结果和认证 

(a) 投票期过后，选票管理员应尽快点算选票。 

(b) 投票率最低要求 

(1) 根据纽约市公共房屋维护信托法第 630 条第 2 款的要求，选票管理员应确

定住宅区的投票的户主比例。 

(2) 投票的住宅区家庭户主必须至少占百分之 20，其投票结果才被视作有效。  

如果住宅区投票的家庭户主不足百分之 20，投票结果将被视作无效，而且

其后的投票将根据这些程序中概述的完整过程重新进行投票。 

(3) 为履行这些程序所规定的责任，NYCHA 应尽量争取所有合资格选民最大

程度的参与并应考虑，确定和事实提高参与程度的策略。根据这些程序规

定在六个住宅区所进行的选举工作完成后，NYCHA 影准备一份分析报告，

详细列明所取得的成功，遇到的困难和订立的目标，以进一步提高合资格

选民的参加和参与的积极性。在进行分析工作的过程中，NYCHA 应考虑

是否修改这些程序所规定的最低投票率。 

(c) 自动重新点算 

(1) 如果投票结果的决定票数少于总票数的百分之一，选票管理员应在选票认

证之前重新计票。 

(2) 如果在全面重新计票后，选票管理员确定前两个选项获得的票数相同，则

应通过决胜投票解决票数相同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 

(i) 选票管理员应证明票数相同结果； 

(ii) 在决胜投票期开始至少 30 天前 ，NYCHA 应按照上文第 3(b) 和 3(c) 

小节的规定提供决胜投票通知； 

(iii) 合资格选民可通过任何投票方法选择两个先前票数相同的选项之一； 

(iv) 上述第 5（e） ，5（f），5（g）小节所规定的投票期应适用; 以及 

(v) 决选结果应根据本节的要求进行确定和认证，除非根据上述第 6（b） 小节

所要求的最低投票率不应适用于任何所需的决选投票，因为的最低投票率

的要求已于初始投票时实现。 

(d) 选票诚信 



(1) 选票管理员应进行尽职调查，以确保投票结果准确有效。 

(2) 困難 

(i) 合资格选民可在投票期结束后 72 小时内向选票管理员提出任何关于

投票不准确或不当行为的指控。 

(ii) 选票管理员应对所有在投票期结束后的 72 小时内收到的指控展开调

查。 

(iii) 选票管理员应收集和审查与指控相关的证据。 

(iv) 选票管理员应利用其专业知识确定收到的指控的可信程度，并确定对

结果的潜在影响，从而需要进行重新投票。 

(v) 选票管理员应在根据下文第 6(e)小节准备的证明中说明其对投票期结

束后 72 小时内对投票提出的所有质疑的调查和调查结果。 

(e) 选票认证 

(1) 如果选票管理员确定结果有效且准确，则应在签署的证明中明确说明。  

证书上应列明每个选项所获票数。  证书上应进一步说明选票管理员确定

投票结果的有效性和准确性的过程，包括但不限于根据上述第 6(b) 小节规

定的家庭户主投票率最低要求，以及任何根据上文第 6(d)(2) 段要求对不

准确或不当行为的指控相关的调查和调查结果。 

(2) 如果选票管理员确定未达到上述第 6(b)小节规定的投票率最低要求，或者

投票无法准确有效地点算，则应立即将确定结果传达给 NYCHA 和住宅区

的居民理事会，或在没有成立居民理事会的情况下，向当地的区域理事会

成员报告。  此决定应使结果无效，并且应根据这些程序中概述的完整过

程重新进行投票。 

(f) 投票结果 

(1) 根据上文第 6(e) 小节中提供的投票认证，获得最多票数的选项将被视为获

胜选项。 

(2) NYCHA 应遵从适用的联邦法律和法规，受获胜选项的约束。 

(3) NYCHA 应将投票结果及选票管理员认证结果向所有家庭通知。 

(4) 选票管理员认证书应张贴在住宅区显眼位置并在 NYCHA 网站公布。 

7. 语言服务 

(a) NYCHA 应在根据这些程序进行的通讯和推广中遵守所有适用的语言援助要求，

包括但不限于上述第 4(c) 小节中要求的信息通报。 

(b) NYCHA 应确保选票管理员在履行上述第 6 节规定进行投票的职责的过程中遵

守适用于 NYCHA 的所有语言援助要求。 

(c) 语言援助服务要求应包括但不限于: 

(1) 将所有推广宣传材料翻译至 NYCHA 的语言援助服务标准程序确定的常用

语言； 

(2) 将选票翻译至 NYCHA 的语言援助服务标准程序确定的常用语言； 以及 

(3) 作为选民推广计划工作的一部分，通知居民提出翻译文件或其它语言服务

要求的方式。 

 



 

 


